锡教师〔2015〕31号
关于印发《无锡市教师培训学时

认定和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市学校管理中心，各直属单位、市属民办学校，有关培训机构：

现将《无锡市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无锡市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无锡市教育局

 2015年3月19日

	打印：孙  君           校对：王士新         共印：120份


附件：

无锡市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师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和《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江苏省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含五年制高职）、幼儿园、特殊教育机构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校（园）长。

第三条　中小学教师培训以5年为一周期，培训学时应逐项登记认定，统一管理。

第四条　中小学教师培训共分五级，即：校本研修、县（市、区）级培训、市级培训、省级培训和国家级培训。

第五条　中小学教师培训的主要形式：

（一）参加进修班、培训班或者研修班；
（二）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进修、讲学或开展研究；
（三）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
（四）出国（出境）进修、考察、培训；
（五）单位组织的业务学习和有考核的自学；

（六）接受现代远程教育；

（七）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并认可的教育教学及相关评比竞赛等活动；

（八）发表专著、发表论文、参加课题研究、教学成果获奖、教学技术发明获奖，为县级以上教师培训授课、开公开课或示范课；

（九）其他符合规定的继续教育。

第六条　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学校管理中心人事（师资）部门负责辖区内（所属中小学）教师培训的规划制定、组织管理和考核、登记、上报等工作，指定辖区内教师培训机构按年度实施，按要求遴选国家级和省级、市级培训学员，落实培训计划，做好所属中小学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工作。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师资处）统筹协调市直属事业单位和市属民办学校教师培训工作，各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第七条　教师培训以5年为一周期，总学时不低于360学时，其中县级以上培训不少于180学时。

针对特殊岗位教师培训要求，实行单项认定和登记。其中，新任教师岗前培训不少于120学时。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每五年到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5个月，累计满1个月计50学时。单项培训学时不足的，视同周期内培训学时未完成。

第八条　教师培训应当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统筹协调，逐级落实。培训计划必须明确学时标准。教研、科研、电教、装备以及学会等教育机构组织培训，必须纳入同级教师培训规划，统一部署，分别实施。未经同意，或没有纳入规划的，不予认定学时。
第九条　校本培训由学校按年度制定计划，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或指定的教师培训机构审核备案后实施。因故未能列入年度计划的，提前2周报送审查。已列入年度培训计划，因故调整时间并在当年内完成的，不再重复审查。未经审查批准的，不予认定培训学时。
第十条　教师有以下情形，可以认定和登记当年度相应培训学时：

（一）教师通过在职学习、脱产进修、远程教育、自学考试、攻读教育硕士等途径提高学历水平，年度内完成1门以上课程学习并考核通过的，凭单科结业证书认定当年县级以上培训36学时。

（二）教师开展与从教学科或履行职责有关的教育科研活动并取得成果，按以下标准认定登记学时，但累计不得超过县级以上培训36学时。

1. 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具有ISSN或CN号，不含增刊、试题集、教参类)发表文章，或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论文大赛并获奖，认定年度相应县级以上级别培训学时，按发表刊物级别每篇县级3学时、市级4学时、省级5学时、国家级6学时折算；

2. 参与课题研究，按课题级别确定培训级别，按照承担的工作量于结题当年合理确定培训学时。其中，主要完成人不超过18学时，其他参与人员不超过10学时；

3. 独立出版专著（具有ISBN号，非试题集类），或者开展技术发明创造并获得专利等，当年可认定登记县级以上培训36学时。

（三）教师参加下列活动，可认定和登记相应学时：

1. 参加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授课，按实际所授课时折算相应级别培训学时。年度累计不超过18学时。

2. 在县级以上范围上公开课、示范课，每次认定县级以上级别培训6学时。按次计算，最多不超过18学时；

3. 参加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优质课、教学基本功、技能或信息化教学比赛、教育教学成果奖、技术发明奖等，获个人奖项的，认定当年相应级别培训18学时；

以上第2、3两款不重复计算，最多不超过18学时。

（四）教师响应号召到贫困地区支教，支教期间无教学事故或其他不良影响，连续任教时间1学期以上的，经考核合格，认定当年县级以上培训72学时。

参加县域内支教，连续任教时间在1个月以上的，可按支教时间折算县级培训学时。具体由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学校管理中心规定，但累计不得超过36学时。

（五）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可以认定培训学时的其他活动，并通过考核。

第十一条　教师因故不能参加市（县）、区级以上培训班学习的，须递交经所在单位核准的请假条。培训累计缺课（含请假）三分之一或旷课四分之一及以上者或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登记学时。

第十二条　因产假、病假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参加培训的教师，须出具学校及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或县级以上医疗单位的证明，上报相应培训主管部门或机构办理当年免修手续。5年周期内总学时仍应达到相应要求。

第十三条　各市（县）、区和市学校管理中心教师培训职能部门或指定的教师培训机构，负责本区域中小学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工作。

第十四条　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工作，按照“谁主管、谁审核，谁承办、谁登记”的原则，依据培训文件、项目课程实施方案、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培训地点、考核结果等内容，以及其它有效证明材料，通过“江苏省中小学教师（校长）培训管理系统”分级实施。

（一）县（市、区）级以上培训，由培训承办单位在培训结束后，根据培训考核情况进行网上培训学时登记。

（二）学历进修学时，论文发表、获奖等折算学时和校本培训学时，由学校进行网上登记。

（三）不适于即时登记的，由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或经指定的教师培训机构，根据培训文件、考核情况等进行网上集中登记。

（四）各市（县）、区和市学校管理中心教师培训主管部门对培训机构和学校登记情况进行审核确认。未经网络平台登记的培训学时，《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证书》不予记录。

（五）教师发现学时错登、漏登的，应在1个月内通过学校向负责学时认定和登记的机构（单位）提出更正、补登申请，接到申请的机构（单位）在30日内予以处理，并答复申请人。

第十五条　教师培训学时按年度进行登记。跨年度安排的项目，可按该项目计划总学时分年度登记。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工作于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

第十六条　教师完成培训学时是教师绩效考核、职务聘任、教师资格证书定期注册的必备条件和重要依据。未完成5年规定培训学时的，认定为继续教育不合格，不得评先评优和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新教师未完成上岗培训规定学时者，不得转正定级。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无锡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

 
- 7 -

